绍学院元培〔2008〕82 号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教学研究业绩津贴计算办法

(试行稿)
为调动广大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从事教学研究的积极性，提高我院的教学质量，根据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按自然年计算在编教职员工的教学研究业绩。

第二条 纳入本办法可计算业绩的项目包括教学建设类项目、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类项目和教学成果类项目。以上项目均应署名“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否则不予计算。

第三条 教学建设类项目和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类项目重在质量，对此类项目业绩分数的计算原则上在项目建设或实施完成并通过验收或鉴定后，视结果予以计算。教学成果类项目业绩分

数的计算于获奖文件正式下达当年予以计算。

第四条 教学建设类项目包括市级及以上各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重点（特色）专业建设、教学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精品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等项目。

第五条 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类项目包括国家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有经费到帐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科学研究重点规划课题及省高教学会重点课题、市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以及其他由教务处管理的项目。

第六条 教学成果类项目包括市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等。

教学成果奖项目特等奖在一等奖基础上加计15%，不分奖项等级的优秀奖按二等奖计。

第七条 同一项目获得多重奖项（立项），就高计算一次。

第八条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为非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的项目，以我院进入该项目的最高排名为准计算业绩分数。具体如下：排名进入前3位的，其业绩分数为总项目分数的50%；个人排名进入前5位的，其业绩分数为总项目分数的25%；个人排名进入前7位的，其业绩分数为总项目分数的12.5%，以此类推。

第九条 凡多人参与的项目，其业绩分数分摊由项目主持人负责分配。或参照下述规定执行：一个主持人及一个完成人按6：4；一个主持人及二个完成人按5：3：2；一个主持人及三个完成人按4：3：2：1；一个主持人及四个完成人按4：2：2：1：1

比例给予相应比例的业绩分数。

第十条 教学研究业绩分数计算每年执行一次，由项目主持人申报，所在系（部）审核后统一报送教务处核定，其业绩津贴分值额度标准与科研业绩津贴分值额度标准一致，由学院根据当年财务情况确定分值标准。奖金的个人所得税自理。

第十一条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为非第一完成单位的，该项目的业绩申报、分数分配等工作由该项目中我院个人排名第一位负责。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以往教学研究项目管理中的相关规定若同本制度不符，则以本制度为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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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教学研究业绩量化表

	项目类别
	计算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教学

建设

类
	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验区
	国家级验收：优秀：300分，通过或合格：200分；

省级验收：优秀：100分，通过或合格：50分；

市级验收：优秀：30分，通过或合格：10分。

	
	重点（特色）专业

建设
	国家级验收：优秀：300分，通过或合格：200分；

省级验收：优秀：100分，通过或合格：50分；

市级验收：优秀：30分，通过或合格：10分。

	
	教学实验室

（实习基地）建设
	国家级验收：优秀：200分，通过或合格：100分；

省级验收：优秀：80分，通过或合格：40分；

市级验收：优秀：20分，通过或合格：10分。

	
	精品课程建设
	国家级验收：优秀：60分，通过或合格：40分；

省级验收：优秀：20分，通过或合格：10分；

市级验收：优秀：10分，通过或合格：5分。

	
	教材建设
	国家级验收：优秀：20分，出版：15分；

省级验收：优秀：15分，出版：10分；

市级验收：优秀：10分，出版：5分。

	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类
	国家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验收优秀或鉴定通过：60分，验收通过或合格：40分

	
	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验收优秀或鉴定通过：20分，验收通过或合格：10分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科学研究重点规划课题
	验收优秀或鉴定通过：10分，验收通过或合格：5分

	
	省高教学会重点课题、市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验收优秀或鉴定通过：5分，验收通过或合格：2分

	教学成果类项目
	教学成果奖等
	国家级：一等奖：500分，二等奖300分，三等奖100分；

省级：一等奖：60分，二等奖30分，三等奖15分；

市级：一等奖：10分，二等奖5分，三等奖3分。


注：①国家级、省级、市级验收是指由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组织专家进行的验收；

②本表所规定的验收应在院内自查过程中达到优良标准。

附件2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教学研究业绩申报表

	姓名
	
	学位/学历
	

	所在系（部门）
	
	职称/职务
	

	申报项目类别
	业绩分
	申报理由

	教学

建设

类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重点（特色）专业建设
	
	

	
	教学实验室（实习基地）

建设
	
	

	
	精品课程建设
	
	

	
	教材建设
	
	

	教学研究与教学

改革类
	国家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科学研究重点规划课题
	
	

	
	省高教学会重点课题、市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教学成果类项目
	教学成果奖等
	
	

	总   计
	
	

	系（部门）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核定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申报人应据实填报，并提交相关支撑文件或证书复印件一份。

附件3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教学研究业绩汇总表

系（部）：                  （公章）       负责人签名：            
统计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申报业绩总分

	
	
	

	
	
	

	
	
	

	
	
	

	
	
	

	
	
	

	
	
	

	
	
	

	
	
	



